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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红光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的情况说明 

变更日期：2025年 1 月 27日； 

原主办券商：东海证券； 

变更后主办券商：财通证券； 

公司自 2022 年聘请东海证券担任公司主办券商，东海券商遵循勤勉尽职

的原则，依照法律、法规、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

定，督促及协助公司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《信息

披露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完成信息披露及其他规定工作，对公司信息披露材

料进行了充分、审慎的核查，持续督促公司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、提髙规范

运作水平；并与公司建立了日常联系机制，对公司及相关主体进行业务培训和

业务指导，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。公司对其在担任主办券商期间给

予公司的工作支持和协助深表感谢。 

鉴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公司考虑更换主办券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，经公司与东海证券充分沟通与友好协商，双方决定解除持续督导协议，并

就终止持续督导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。 

 

二、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的审议情况 

本次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的相关议案己经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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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三、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的协议签署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及要求，公司已

与原主办券商东海证券签署解除持续督导协议，并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

订持续督导协议，约定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无异议函生

效之日起，各方协议生效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

1 月 27 日出具《关于对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无异

议的函》，相关协议自该函出具之日起生效，由财通证券担任公司的主办券商

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。 

 

 

常州市红光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2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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